
安溪县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
运营奖励资金分配方案（征求意见稿）

根据《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运营奖励资金实施细则＞的通知》（闽交运〔2025〕11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省级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运营奖励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资金来源
本方案所称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运营奖励资金(以下简称“奖励资金”),是指2025-2030年（至十五五末）期间上级下达我县的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运营奖励资金。
二.主要职责
县交通局（县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具体实施，以下类同）负责上级补贴资金考核自评和具体使用管理，配合同级财政部门拨付上级补贴资金至补贴对象，开展补贴资金年度考核自评，对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开展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工作。
三.资金使用范围及分配方式
根据上级规定，奖励资金的使用范围主要包括支持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融合线路及站点运营、车辆及装备购置、信息平台以及其他客货邮融合相关支出，重点保障融合站点“应设尽设”、融合线路“应通尽通”。
（一）基础设施建设：
1.镇级客货邮融合站建设：利用乡镇运输服务站改造客货邮融合站的，按照10万元/个且不超过建安投资的50%给予补助；利用乡镇邮政支局进行改造或提升的，按照1万元/个的标准进行补助；利用其他场所进行改造并入驻3个快递品牌以上的，按照2万元/个的标准进行补助；建设标准不低于《福建省客货邮融合发展邮运营服务指南》要求。
2.村级客货邮融合点建设：村级站点按照1万元/个进行补助，建设标准不低于《福建省客货邮融合发展邮运营服务指南》要求。
（二）融合线路和站点运营
1.融合线路
（1）线路运营：每年度提取农村客货邮运营奖励资金的20%，对开展客货邮融合线路的农村客运企业进行考核补助，按照企业得分进行分配，具体如下：
某企业补助资金=上级客货邮运营奖励资金×20%× 
注：村级站点数量指客货邮融合村级点（含免设点）
2.站点运营 
（1）镇级客货邮融合站：
①利用乡镇运输服务站改造客货邮融合站的，按照5万元/年的标准进行补助；
②利用乡镇邮政支局或其他场所做为客货邮融合站的，按照300元/月标准进行补助，保障镇级站点的运营与服务质量，由县邮政公司拨付至镇级站点。
（2）村级客货邮融合点：对列入客货邮融合省级信息平台的村级站点，按照以下标准予以补助：
①基础运营：按照200元/月标准进行考核补助，摄像头异常被省平台扣分的（属站点责任），每扣0.1分，核减补助100元，扣完为止；由县邮政公司拨付至村级站点。
②日常维护：站点日常维护按照每个站点500元/年的标准进行考核补助，用于包括但不限于标识标牌更新/新增、货架设置、信息化等，因标牌、货架设置、摄像头异常、快递出入库等涉及村级站点异常被省平台扣分的，每扣0.1分，补助总额核减100元；由县邮政公司统一组织实施。
③快件运营：根据村级点入库快递件数量，按照0.4元/件的标准予以补助（补助总额不超过上级补助资金总额的50%）；由邮政公司代拨付至村级站点。
（3）企业运营补助：对入驻镇级客货邮融合站（乡镇运输服务站、其他场所）的快递企业，按照每个乡镇每个企业1万元/年的标准给予运营补助。
（3） 车辆及装备购置
1.车辆购置：对新增或更换客货邮融合车辆的农村客运企业，按照车辆购置价的85%（含其他各级购车补助）给予补助，每个乡镇可购置车辆数原则上与镇村客运数量一致。
2.装备购置：结合农村客货邮建设发展和运营需要，对装备购置及运营服务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确定补助标准。
（四）信息平台
结合农村客货邮建设发展和运营需要，对信息平台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确定补助标准。
（五）其他
结合实际运营情况，确需调整标准以及其他与农村客货邮融合相关的支出，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确定；以上补助资金以运营主体为对象发放。
四.资金下达
1.县交通局根据奖励资金分配方案，做好资金分配工作，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2.县交通局在收到上级奖励资金文件后，根据工作进展情况，采取预拨、按进度拨付、按月拨付、一次性拨付等形式及时拨付补贴资金，并将资金使用情况报送市交通运输局。
五.监督检查
1.各企业要按照有关规定，规范使用资金，做到专款专用，并将使用情况报县交通运输局。对未按要求使用资金，或未及时使用造成资金滞留或被统筹的，取消下一年度补贴资格。
2.资金管理中存在未按要求使用资金的，及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违法行为的，除责令将资金收回外，应当按照 《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对相关部门和单位予以处理，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
六.其他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安溪县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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